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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 

106年上半年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支用查核小組會議記錄 

查核期間：106年 1月至 106年 6月(上半年) 

時  間：106年 7月 6日下午 3時 0分 

地  點：本署 3樓主任檢察官辦公室 

出席人員：康召集人惠龍、李委員秀荷、張委員真麗 

列席人員：執行秘書王怡雯 

壹、 初審結果報告 

一、 法規依據： 

(一) 「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 

(二) 「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要點」。 

二、 明訂禁止補助項目： 

固定資產、房租、水電、瓦斯、通訊、人事薪資及加班費等（緩起訴處

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第 9條及檢察機關辦

理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要點第 3 點第 2、3 款規

定參照）。 

三、 106年上半年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單位： 

上半年計有福建更生保護會（以下簡稱福更保）、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福建金門分會（以下簡稱犯保金門分會）及金門縣生命線協會提出申

請，本署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查小組於 106年 1月 6日

2月 18日及 6月 5日完成運用申請之審核，核准上開三公益團體之申請

案，本次就上開三公益團體進行支用查核。 

四、 福更保、犯保金門分會上半年及金門縣生命線協會全年之申請案，其支

用用途係用於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治教育宣導、弱勢族群及婦幼保護之

犯罪防治、更生人保護、扶助等用途，符合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

補助款之支用用途（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

管理辦法第 4條及檢察機關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

要點第 3點第 1項參照）。 

五、 本署 106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判決金歲入預算數為新台幣（下

同）10,170 千元，對國內團體之捐助歲出預算數為 2,201 千元(含指定

撥付犯罪被害人保護協進會 830千元，以下簡稱犯保總會)。累計至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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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30 日止，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歲入數為 4,385 千元，對

國內團體之捐助歲出分配數為 1,574 千元(含指定撥付犯保總會

830,000元)，歲出預算為歲入預算之 15.47%，未逾不得高於 50%之規定

(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參照)；又累計至 106 年 6 月 30 日止，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

商金實現數為 1,406,876 元（含撥付犯保總會 830,000 元），執行率為         

89%，無超額執行之情形。 

六、 查核福更保運用補助款情形（詳如附表 1） 

（一） 緩起訴處分金專戶收支情形：  

單 位 名 稱 福建更生保護會 

方 案 名 稱 106年度上半年一般申請 

核 定 補 助 日 期 106年 1月 6日 

核 定 補 助 金 額 140,000 

暫 撥 付 補 助 款 金 額

（106/1/1~106/6/30）（A） 
140,000 

活 動 方 案 憑 證 總 額 123,968 

符 合 查 核 範 圍 之 金 額 （ B ） 123,968 

106 年 4 月 10 日補助款餘額 

（A-B） 

16,032 

(業於 4/10 日全數繳還本署 301 專戶) 

補 助 款 利 息 收 入 
30 

(業於 6/26 日全數繳還本署 302 專戶) 

有 無 超 額 支 出 無 

憑 證 是 否 完 整 完整 

是 否 符 合 申 請 計 畫 符合 

提 報 成 果 及 單 據 日 期 106年 4月 11日 

（二） 福更保 106 年 1 月至 6 月共計支出 123,968 元，支出用途及憑證資料

均合於規定。 

（三） 利息收入為補助款所生孳息，依規定應辦理收入繳回，福更保業於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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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月 26日繳回 30元利息收入於本署 302專戶。 

（四） 經初步審核，福更保 106 年 1 月至 6 月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

助款支用，符合該會申請計畫所載之用途、範圍及相關規定。 

七、 查核犯保金門分會運用補助款情形（如附表 2） 

（一） 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專戶收支情形：  

單 位 名 稱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福建金門分會 

方 案 名 稱 106年度上半年一般申請及專案申請 

核 定 補 助 日 期 106年 1月 6日及 6月 5日 

核 定 補 助 金 額 629,971(558,900一般+71,071專案) 

暫 撥 付 補 助 款 金 額

（106/1/1~106/6/30）（A） 
467,700 

活 動 方 案 憑 證 總 額 384,108(330,596一般+53,512專案) 

符 合 查 核 範 圍 之 金 額 （ B ） 384,108(330,596一般+53,512專案) 

1 0 6 年 7 月 4 日補助款餘額 

（A-B） 
83,592 

補 助 款 利 息 收 入 
57 

(業於 6/28 日全數繳還本署 302 專戶) 

有 無 超 額 支 出 無 

憑 證 是 否 完 整 完整 

是 否 符 合 申 請 計 畫 符合 

提 報 成 果 及 單 據 日 期 106年 7月 4日 

（二） 犯保金門分會 106 年 1 月至 6 月共計支出 384,108 元，包含一般申請

案 330,596元及專案申請 53,512元，支出用途及憑證資料均合於規定。 

（三） 利息收入為補助款所生孳息，依規定應辦理收入繳回，犯保金門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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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於 106年 6月 28日繳回 57元利息收入於本署 302專戶。 

（四） 經初步審核，犯保金門分會 106 年 1 月至 6 月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支用，符合該會申請計畫所載之用途、範圍及相關規定。 

八、 查核金門縣生命線協會運用補助款情形（如附表 3） 

（一） 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專戶收支情形：  

單 位 名 稱 金門縣生命線協會 

方 案 名 稱 
106年度一般申請-犯罪預防耕心服務

計畫 

核 定 補 助 日 期 106年 2月 18日 

核 定 補 助 金 額 136,000 

暫 撥 付 補 助 款 金 額

（106/1/1~106/6/30）（A） 
136,000 

活 動 方 案 憑 證 總 額 68,800 

符 合 查 核 範 圍 之 金 額 （ B ） 68,800 

1 0 6 年 7 月 6 日補助款餘額 

（A-B） 
67,200 

補 助 款 利 息 收 入 
51 

(業於 6/28 日全數繳還本署 302 專戶) 

有 無 超 額 支 出 無 

憑 證 是 否 完 整 完整 

是 否 符 合 申 請 計 畫 符合 

提 報 成 果 及 單 據 日 期 106年 7月 5日 

（二） 金門縣生命線協會 106 年申請計畫尚未執行完畢，本次配合查核小組

提出期中報告以供查核，合先敘明。 

（三） 金門縣生命線協會 106年 1月至 6月共計支出 68,800元，支出用途及

憑證資料均合於規定。 

（四） 利息收入為補助款所生孳息，依規定應辦理收入繳回，金門縣生命線

協會業於 106年 6月 28日繳回 51元利息收入於本署 302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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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初步審核，金門縣生命線協會 106 年 1 月至 6 月緩起訴處分金與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支用，符合該會申請計畫所載之用途、範圍及相關規

定。 

九、 以上報告，提請各位委員審議。 

貳、 查核討論： 

一、 福建更生保護會資助更生人或更生人子女學雜費領據應補正簽領人之

身分證字號及戶籍地址以符合規定。 

二、 金門縣生命線協會漏未檢附運用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補助

款收支清單，另於講師鐘點費領據未載明鐘點費計算式應予補正。 

三、 其餘所提報之單據均合於相關規定，並無違失情形。 

四、 單據經費運用情形與原核定計畫內容相符、支出用途及範圍亦均合於規

定。 

五、 其餘討論略。 

參、 查核決議： 

一、 福建更生保護會 106年上半年支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部

分，於 4位資助更生人或更生人子女學雜費領據補正簽領人身分證字號

及戶籍地址後，准予核銷。 

二、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福建金門分會 106年上半年支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部分，准予核銷。 

三、 金門縣生命線協會 106年上半年支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部分，於補正運用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清單及於

講師費領據註明鐘點費用計算式後，准予核銷。 

四、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福建金門分會 106 年上半年度結餘款 83,592 元部

分應繳回金門地檢署。 

肆、 散會：下午 3時 40分 

紀錄：王怡雯 

主席：康惠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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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核定補助金額

(1至 6 月) 

補助款收入金額 補助款支出金額 
補助款餘額 

(3月 7 日止) 前期餘額 
106年 1至 6月 

撥入補助款 
合計 106年 1至 6月 合計 

140,000 0 140,000 140,000 123,968 123,968 
16,032 

(已於4/10繳還本署) 

原計畫申請項目及金額 實際支出項目及金額 審核結果 

申請項目 申請金額 核准金額 備註 支出項目 支出金額 備註 有無單據 
是否合於

申請計畫 

間接保護／輔導就學／

協助受保護青少年就

學、復學及辦理更生人

及其子女就學資助 

60,000 60,000 

項目間得相

互勻支 

更生人家庭子女就學資助 4名 

(大學 1人、高中職 3人) 

(憑證編號 1) 

35,000 2月支 ■有□無 ■是□否 

間接保護 /輔導就學 /

推動更生人家庭學童扶

助方案 

60,000 60,000 

扶助經濟弱勢之更生人家庭，於

學童開學贈送參考書/受惠人數

共計 37人(憑證編號 2) 

70,368 3月支 ■有□無 ■是□否 

直接保護/慰助貧困更

生人家庭 
20,000 20,000 

春節慰助貧困更生人家庭共計

19戶家庭(憑證編號 3) 
18,600 2月支 ■有□無 ■是□否 

合計 140,000 140,000  123,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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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核定補助金額

(1至 6 月) 

補助款收入金額 補助款支出金額 
補助款餘額 

(106年7月4日止) 前期餘額 
106年 1至 6月 

撥入補助款 
合計 106年 1至 6月 合計 

629,971 0 467,700 467,700 384,108 384,108 83,592 

 

原計畫申請項目及金額 實際支出項目及金額 審核結果 

申請項目 申請金額 核准金額 實撥金額 支出項目 支出金額 備註 有無單據 
是否合於

申請計畫 

春節溫馨關懷訪視慰問活動 56,000 56,000 56,000 

慰問品(米、油等物資 50 份)、

請柬、志工交通費 (憑證編號

1-3） 

55,600 1月支 ■有□無 ■是□否 

「金雞報喜慶馨年」春節溫馨

專案關懷活動 
98,000 98,000 98,000 

活動彩品（10份）、餐敘費、表

演費、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志工

交通費及雜支(憑證編號 4-10) 

90,931 1月支 ■有□無 ■是□否 

母親節溫馨關懷活動 36,200 36,200 36,200 

康乃馨、餐盒、雜支、講師費、

活動材料費、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等(憑證編號 11-15) 

34,914 5月支 ■有□無 ■是□否 

端午粽飄香溫馨關懷活動 19,000 19,000 19,000 
肉粽、紙袋、志工交通費(憑證

編號 16-18) 
18,450 5月支 ■有□無 ■是□否 

馨生人緊急資助服務計畫 36,000 36,000 18,000 未有緊急資助支出案件 - - □有■無 ■是□否 

馨生人重傷害被害人服務計

畫 
100,000 100,000 50,000 

未有重傷害被害人服務支出案

件 
- - □有■無 ■是□否 

馨生人關懷訪視慰問計畫 25,000 25,000 25,000 訪視慰問被害人李有力、黃琳 20,000 1、4、6 ■有□無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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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張輝忠、張鉅鋒家屬(憑證

編號 19-21) 

月支 

志工教育訓練(上半年度) 24,700 24,700 24,700 

住宿費、講師費、二代健保補充

保費、印刷費、雜支、志工交通

費(憑證編號 22-28) 

22,101 6月支 ■有□無 ■是□否 

元宵節花燈展法治宣導活動 40,000 40,000 40,000 
志工交通費、小花燈 1000組(憑

證編號 29-30) 
32,200 2月支 ■有□無 ■是□否 

預防犯保及法治宣導活動(購

置宣導品) 
50,000 50,000 50,000 

炫彩保鮮耳碗 500 組及享樂罐 500

組(憑證編號 31) 
50,000 5月支 ■有□無 ■是□否 

執行修復式司法案件計畫 58,000 58,000 34,800 未有執行修復式司法支出案件 - - □有■無 ■是□否 

志工參與被害保護及法治宣

導相關活動 
16,000 16,000 16,000 

志工交通費-配合辦理 106 年勞動

人春節送暖活動(憑證編號 32) 
800 1月支 ■有□無 ■是□否 

志工交通費-配合辦理 106 年新春

假日花市法治宣導(憑證編號 33) 
200 1月支 ■有□無 ■是□否 

志工交通費-配合辦理 106 年金寧

鄉石蚵小麥文化季犯保業務及預

防犯罪宣導活動(憑證編號 34) 

1,000 4月支 ■有□無 ■是□否 

志工交通費-配合辦理 106 年多采

多姿幸福家庭親子共學講座犯保

業務及預防犯罪宣導活動(憑證編

號 35) 

800 4月支 ■有□無 ■是□否 

志工交通費-配合辦理性別平等嘉

年華犯保業務及預防犯罪宣導活

動(憑證編號 36) 

600 5月支 ■有□無 ■是□否 

志工交通費-配合辦理浯島迎城隍

預防犯罪宣導活動(憑證編號 37) 
1,800 5月支 ■有□無 ■是□否 

志工交通費-配合辦理慶祝母親 800 5月支 ■有□無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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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帶媽媽看電影犯保業務及預防

犯罪宣導活動(憑證編號 38) 

志工交通費-訪視慰問被害人李有

力家屬(憑證編號 39) 
200 1月支 ■有□無 ■是□否 

志工交通費-訪視慰問被害人張輝

忠、張鉅鋒家屬(憑證編號 40) 
200 5月支 ■有□無 ■是□否 

小計 558,900 558,900 467,700  330,596  

北區志工聯合教育訓練(專

案) 
71,071 71,071 - 

11名參訓志工之機票費用、車資、

住宿費(憑證編號 1) 
53,512 6月支 ■有□無 ■是□否 

總計 629,971 629,971 467,700  38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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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核定補助金額

(1至 12月) 

補助款收入金額 補助款支出金額 
補助款餘額 

(106 年 7月 6日止) 前期餘額 
106年 1至 12月 

撥入補助款 
合計 106年 1至 6月 合計 

136,000 0 136,000 136,000 68,800 68,800 67,200 

 

原計畫申請項目及金額 實際支出項目及金額 審核結果 

申請項目 申請金額 核准金額 實撥金額 支出項目 支出金額 備註 有無單據 
是否合於

申請計畫 

106 年犯罪預防耕心服務計

畫 
136,000 136,000 136,000 

校園處理與真愛守門員課程講

師鐘點費 
52,800 6月支 ■有□無 ■是□否 

講義印刷費 16,000 6月支   

小計 136,000 136,000 136,000  68,800  

 

 


